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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聽
一
對
老
夫
婦
笑
談
誰
先
去

逝
的
問
題
，
兩
老
都
認
為

「
先
行
一
步
的
」
更
為
有
福
。
此

外
，
中
國
社
會
一
般
認
為
「
白
頭
人

送
黑
頭
人
」
是
最
不
吉
祥
的
事
情
之

一
，
誰
都
不
願
看
見
年
幼
的
親
朋

比
自
己
更
早
踏
上
黃
泉
路
。

然
而
，
死
亡
一
方
面
是
人
世

間
最
公
平
的
事
，
不
論
年
老
年
少
，

都
有
機
會
面
對
；
而
另
一
方
面
亦

是
霸
道
及
難
測
的
，
既
不
容
我
們

有
空
間
選
擇
，
也
不
一
定
按
常
理

出
現
。
那
麼
當
我
們
要
面
對
親
人

離
世
時
，
應
該
如
何
自
處
？

以
下
是
按
著
名
心
理
學
家
懷

特（R
ando, 1993

）提
出
的
理
論
，

歸
納
出
我
們
面
對
親
人
離
世
後
的
心

路
歷
程
。
由
於
每
個
人
的
喪
親
經

驗
也
是
獨
特
的
，
所
以
未
必
每
個

人
也
會
經
歷
下
述
的
所
有
階
段
，

而
每
個
階
段
亦
未
必
會
順
序
出
現
；

然
而
大
多
數
能
過
渡
哀
傷
的
人
，

都
表
示
曾
反
覆
經
歷
這
些
情
況
，

希
望
長
者
面
對
親
人
離
世
時
，
同

樣
可
以
處
理
哀
痛
的
情
緒
，
逐
漸

重
投
生
活
。

接
受
死
亡
的
事
實

要
面
對
親
人
離
世
，
必
先
確

認
其
已
去
世
的
事
實
，
並
理
解
死

亡
的
原
因
。
參
加
葬
禮
和
相
關
的

儀
式
，
或
與
家
屬
重
覆

述
死
亡

的
過
程
及
面
對
死
亡
的
哀
傷
，
皆

可
幫
助
長
者
逐
漸
消
化
及
接
受
死
亡

的
事
實
。倘若

有
些
長
者
認
為
自
己
不

宜
出
席
後
輩
的
葬
禮
，
可
考
慮
以

適
合
自
己
的
方
式
，
如
參
與
一
些

傳
統
的
祭
祀
禮
儀
等
，
以
協
助
自

己
確
認
死
亡
的
事
實
。
若
長
者
希

望
出
席
喪
禮
，
但
家
人
感
到
擔
憂

和
不
安
，
長
者
可
向
家
屬
表
達
其

心
意
及
原
因
，
亦
可
了
解
家
人
的

疑
慮
，
互
相
體
諒
及
遷
就
，
以
作

出
最
理
想
的
安
排
。

對
一
些
突
發
和
特
殊
的
死

因
、
未
能
確
定
的
死
因
或
未
能
尋

回
遺
體
等
情
況
，
長
者
可
能
需
要

更
多
的
時
間
和
支
援
，
去
面
對
這

較
難
接
受
的
事
實
。

經
驗
哀
傷
的
情
緒

當
接
受
和
消
化
了
死
訊
後
，

各
種
情
緒
、
思
想
、
行
為
及
生
理

等
反
應
可
能
會
陸
陸
續
續
的
出
現
，

這
些
起
伏
不
定
的
情
況
，
也
許
會

令
長
者
一
時
間
感
到
混
亂
和
無
所
適

從
，
但
長
者
必
須
明
白
這
是
正
常

和
自
然
的
歷
程
。
長
者
可
透
過
慣

常
及
適
合
自
己
的
方
法
，
抒
發
哀

傷
的
情
緒
，
如
翻
看
舊
照
片
或
與

人
傾
訴
，
紓
緩
和
調
整
傷
痛
。

除
了
喪
親
之
痛
，
死
亡
亦
同

時
帶
來
不
同
的
失
落
，
如
失
去
經

濟
支
柱
、
失
去
照
顧
者
、
失
去
繼

承
人
及
人
生
願
景
等
，
這
些
失
落

亦
需
予
以
重
視
及
紓
緩
。
長
者
哀

傷
歷
程
的
進
展
可
能
比
較
緩
慢
和
漫

長
，
但
不
必
與
其
他
家
人
比
較
。

長
者
亦
切
忌
長
期
壓
抑
情
緒
或
過
份

沉
溺
於
哀
傷
，
當
有
需
要
時
應
找

人
傾
訴
，
接
受
親
友
的
探
望
，
與

人
保
持
接
觸
，
同
時
按
著
自
己
的

步
伐
，
經
驗
哀
痛
的
情
緒
，
並
逐

漸
回
復
生
活
的
規
律
。

回
憶
逝
者
建
立
其

在
心
靈
上
的
聯
繫

有
些
人
認
為
盡
快
忘
記
逝
者

是
最
好
的
處
理
方
法
，
遂
棄
掉
逝

者
的
所
有
遺
物
，
希
望
可
一
併
忘

掉
逝
者
及
哀
痛
。
然
而
，
數
十
年

相
處
的
生
活
積
累
了
許
多
難
忘
的
回

憶
，
並
非
可
輕
易
淡
忘
，
許
多
喪

親
者
都
表
示
一
生
都

不
會
忘
記
逝
者
，

反
而
是
帶
著
逝
者
的

生
命
繼
續
活
下
去
。

回
憶
的
過
程

或
帶
來
強
烈
的
情
緒

牽
動
，
當
中
也
許

有
愉
快
及
負
面
的
經

歷
，
這
些
都
是
正

常
和
必
經
的
哀
悼
過

程
，
長
者
可
嘗
試

在
其
中
尋
找
對
自
己

和
逝
者
的
意
義
。

透
過
回
憶
亦
可
與
逝

者
建
立
心
靈
的
聯

繫
，
雖
然
死
者
已

爾
，
但
當
中
的
愛

及
影
響
，
是
不
會

消
逝
的
。
長
者
可

讓
逝
者
長
留
心
中
，

把
對
逝
者
的
愛
化
為

生
活
的
力
量
。

重
新
適
應
喪
親
後
的
生
活

過
去
逝
者
在
長
者
生
活
中
曾

擔
當
不
同
的
角
色
，
如
照
顧
長
者
、

維
繫
家
人
、
決
策
家
中
事
務
、
甚

至
為
家
人
煮
食
或
作
出
種
種
維
修

等
，
長
者
和
家
屬
都
需
重
新
面
對

和
處
理
親
人
離
世
後
的
生
活
挑
戰
。

長
者
可
能
出
現
無
助
、
沒
安
全
感
、

孤
單
的
反
應
，
甚
至
質
疑
一
貫
的

價
值
觀
和
人
生
方
向
，
需
容
讓
空

間
去
處
理
這
些
感
受
，
並
調
節
和

重
建
對
生
命
的
信
念
和
自
我
形
象
，

嘗
試
學
習
新
的
技
能
和
應
付
新
的
責

任
，
適
應
生
活
上
的
轉
變
，
逐
步

建
立
日
常
生
活
的
規
律
和
活
動
。

長
者
因
年
事
已
高
，
身
體
及

智
能
或
出
現
衰
退
，
不
應
單
獨
承

擔
各
樣
的
問
題
，
有
需
要
時
可
尋

求
其
他
家
人
的
協
助
，
與
其
他
家

屬
共
同
協
調
和
重
新
分
擔
家
中
的
不

同
角
色
，
並
善
用
社
區
上
的
支
援

服
務
，
如
聘
請
家
務
助
理
及
安
裝

平
安
鐘
等
，
以
助
解
決
實
際
生
活

的
疑
難
。

重
投
生
活

長
者
在
處
理
喪
親
後
的
反

應
、
回
憶
與
死
者
的
關
係
和
適
應

新
生
活
的
同
時
，
亦
可
把
精
力
投

放
於
現
有
的
活
動
、
目
標
和
人
際

關
係
中
，
重
新
投
入
生
活
。
長
者

經
歷
家
人
離
世
後
，
或
許
也
想
到

自
己
的
衰
老
和
死
亡
，
有
些
長
者

會
積
極
面
對
死
亡
，
為
臨
終
和
身

後
事
作
出
預
備
和
實
際
安
排
，
如

訂
立
平
安
紙
或
選
擇
死
後
的
殯
葬

等
，
都
可
加
強
面
對
死
亡
的
自
主

性
及
控
制
感
，
為
自
己
圓
滿
人
生
。

以
上
提
及
的
哀
傷
歷
程
可
能

會
反
覆
的
出
現
，
每
人
面
對
親
人

離
世
時
的
步
伐
都
不
一
樣
，
長
者

需
要
按
自
己
的
情
況
作
出
調
適
，

若
長
者
在
哀
傷
的
歷
程
中
停
滯
不

前
，
甚
或
影
響
身
心
狀
態
及
日
常

生
活
，
建
議
應
盡
早
尋
求
專
業
人

士
的
協
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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